
证券代码:600556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2013—007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

1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后的股票价格走势风险

由于破产重整权益调整实施过程中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91,106,240

股全部用于清偿公司普通债权人债务

,

北

生药业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数量没有因为上述权益调整而增加

,

因此北生药业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恢复

上市后的价格要保持

4.09

元

/

股才能保证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值不会低于暂停上市前一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

(4.09

元

/

股

)

对应的市值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

(2013

年

2

月

8

日

)

不设涨跌幅限制

,

自第二个交易日起公司股票的涨跌幅限

制为

5%

。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

,

还受宏观经济周期

、

利率

、

资金供求关系

、

国内外政治经

济形势

、

投资者心理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由于影响股市的因素较多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股市波动的风险

。

2

、

未来持续经营能力风险

公司

2009

年

1

至

10

月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期

,

在此期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已停止

,

将主要经营性资产通过

拍卖等形式已用于清偿债务

。

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2012

年

12

月公司通过无偿受赠形式获得杭州物业

100%

股权

,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物业管理服务

,

恢复了盈利能力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北生药业净资产为

-30,469,608.63

元

,

收入规模偏小

,

持续经营能力不强

。

如果公司未

来经营不善

,

可能因净资产连续为负

、

收入连续低于

1000

万元

、

净利润连续为负等原因

,

根据

《

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

订

)

面临被退市的风险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重要内容提示

:

1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

2

、

恢复上市首日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N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为

600556

。

从恢复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起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不变

。

3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为

3.15

元

/

股

。

4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

自第二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为

5%

。

5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

本所设立上市公司股票风险

警示板

(

以下简称

‘

风险警示板

’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被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

、

被本所作出终止

上市决定但处于退市整理期尚未摘牌的股票

,

在该板进行的交易

,

适用本办法

;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

,

适用本所其他

有关规定

。 ”

及第三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规定

“

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

自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之日起

,

至

该措施被撤销之日的前一交易日止

,

在风险警示板进行交易

:(

二

)

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

公

司股票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股票复牌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进行交易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第

14.2.18

条规定

,

由于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北生药业净资产仍然为

负

,

因此北生药业在披露

2012

年度报告后仍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块进行交易

。

6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五条的规定

“

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的交

易信息独立于其他股票的交易信息

,

予以分别揭示

,

会员应当对两类股票的交易信息予以相应独立显示

”

,

公司股

票交易信息将与其他风险警示股票一同显示

,

但独立于一般股票的交易信息

。

7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六条的规定

“

投资者买卖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

理股票

,

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

”

,

投资者买卖公司股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

。

8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

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

限制为

5%,

但

A

股前收盘价格低于

0.1

元人民币的

,

其涨跌幅限制为

0.01

元人民币

,B

股前收盘价格低于

0.01

美元的

,

其涨跌幅限制为

0.001

美元

。 ”

9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

单一账户当日累计买入的单

只风险警示股票

,

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

”

,

投资者单一账户当日累计买入公司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

。

释义
在本恢复上市公告书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公司

／

本公司

／

北生药业

／

上市公司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北生药业重整管理人

北通实业 指 北海通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前身

北生集团 指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原称

“

广西北海浙江广厦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工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腾辉商贸 指 北海腾辉商贸有限公司

瑞尔德嘉 指 北京瑞尔德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海汇金 指 广西北海汇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北生集团之控股股东

北生东珠 指 广西北生集团东珠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安峰 指 北海市安峰贸易有限公司

北海京顺 指 北海京顺贸易有限公司

北海中院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行北海分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

郡原地产 指 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郡原控股

／

郡原投资 指 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

，

原名

：

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罗益生物 指 罗益

（

无锡

）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海罗益 指 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杭州物业 指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重整计划

（

草案

）》

指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

重整计划

》

指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

破产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原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新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绪言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生药业

”

或

“

公司

”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2012]84

号

《

关于

有条件同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递交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审计报告

》

([2013]

中磊审

A

字第

0002

号

)

和公司恢复上市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该财务报告出具的

《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之专项核查意见

》

,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同意公司被暂停上市的

244,498,165

股无限售流通

A

股股票

于

2013

年

2

月

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

实行

“

其他风险警示

”

,

自恢

复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起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

ST

北生

”

,

证券代码不变

,

为

“

600556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

、

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历年来公司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

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内容

。

二、公司及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XI BEISHENG PHARMACEUTICAL CO.,LTD

注册地址

:

广西北海市北海大道

168

号

办公地址

:

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16

号海富大厦

17

层

D

座

证券简称

:*ST

北生

证券代码

:600556

法定代表人

:

何京云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394,793,708

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28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企

)450500000000938

税务登记证号

:

桂国税字

45050271146694X

号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邮政编码

:536000

公司网址

:www.bsyy.com.cn

公司电子信箱

:bsyy_bh@163.net

经营范围

:

国内贸易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经营按外经贸部门核定范围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

保健品

,

化学药

品

、

抗生素

、

中药材

、

中药饮片

、

中成药

、

生化药品

、

血液制品

、

片剂

、

颗粒剂

、

硬胶囊剂

、

栓剂

、

口服液

(

以上项目保留

仅供处置资产用

,

不得经营

)

。

(

二

)

恢复上市保荐人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冉云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23

层

保荐代表人

:

廖卫平

、

刘伟石

电 话

:021-6882 6021

传 真

:021-6882 6800

(

三

)

律师事务所

:

通力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

韩炯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经办律师

:

陈鹏

、

李仲英

联系电话

:021-3135 8666

联系传真

:021-3135 8600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负责人

:

谢泽敏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桥南科学城星火路

1

号昌宁大厦

8

层

注册会计师

:

邹宏文

、

樊娟华

联系电话

:010-5226 2674

联系传真

:010-5226 2694

(

五

)

股份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恢复上市时间及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北生药业由于

2006

年

、

2007

年和

2008

年连续三年亏损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实施暂停上市的决定

》

(

上证公字

[2009]49

号

),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5

月

27

日起暂停上市

。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

《

审计报告

》

(

中磊审字

[2010]

第

0178

号

),

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

944,437,141.38

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44,347,147.88

元

),

公司暂停上市后

的第一个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已经盈利

。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已于法定期限内

(2011

年

4

月

30

日

)

予以公告

。

公司

2010

年

、

2011

年年度报告均于法定期限内披露

,

且

2010

年

、

2011

年均实现了盈利

。

此外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接受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无偿赠予其持有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

获得杭州物业

100%

股权

,

公司转型进入物业管理服务行业

,

已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

2010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的有关规定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恢复上市的相关申请文件

。

2010

年

5

月

12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

关于受理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

上市申请的通知

》

(

上证公字

[2010]25

号

)

决定受理公司提交的关于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

在申请恢复上市期间

,

公司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有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

近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

决定同意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3

年

2

月

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

,

并在

风险警示板交易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

自第二交易日起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为

5%

。

本次恢复上市交易的股票种类为

A

股股票

,

恢复上市首日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N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为

600556

。

从恢复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起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不变

。

四、有关股票恢复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2012]84

号

《

关于有条件同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知

》

,

主要内容为

:

“

本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

决定在同时满足下列两项条件后

,

你公司被暂停上市的

244,498,165

股无限

售流通

A

股

,

可恢复上市

。

一

、

公司应于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个交易日内

,

披露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作为资产整体注入公司的杭州郡

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

。

该报告应经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二

、

公司恢复上市保荐人依据前述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意见

,

认为杭州郡原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整体注入后

,

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该书面意见应与上述财务报告同时公开披露

。

在上述两项条件满足后

,

本所将安排你公司被暂停上市的无限售流通

A

股恢复上市交易

;

条件不满足的

,

你公

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 ”

五、公司董事会关于恢复上市具体措施的说明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5

月

27

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后

,

为避免股票终止上市

,

公司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

积

极进行债务重组以及引进新的重组方等相关工作

。

(

一

)

通过破产重整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因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

公司下属企业相继停产

,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

已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

致

使债权人起诉本公司

。

其中公司债权人广厦建设

、

工行北海分行向北海中院申请公司重整

。

2008

年

11

月

27

日

,

北海

中院下达

(2008)

北破重字第

1

号

《

民事裁定书

》

,

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

,

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

2008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债权人及出资人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重整计划

(

草案

)

》。

2008

年

12

月

30

日

,

北海中院出

具了

(2008)

北破重字第

1-1

号

《

民事裁定书

》

,

裁定批准

《

重整计划

》

,

终止北生药业重整程序

。

公司进入

《

重整计划

》

执

行阶段

。

2009

年

10

月

28

日

,

北生药业管理人向北海中院提交了

《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

监督报告

》

,

并申请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2009

年

10

月

29

日

,

北海中院下达了

(2008)

北破重字

1-5

号

《

民事裁定书

》

,

裁定

:

“

(1)

自

《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

提交之日即

2009

年

10

月

28

日起

,

北生

药业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2)

北生药业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

可以按

照

《

重整计划

》

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3)

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

,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起

,

北生药

业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4)

《

重整计划

》

执行中的后续工作由重整后的北生药业继续完成

。 ”

根据公司重整管理人监督报告

,

本公司主要资产已经处置完毕

,

可供偿债的资产变现资金得以确定

,

资产处置

工作顺利完成

。

(

二

)

投资设立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为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公司投资设立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

销有限公司

,

将进入医药市场营销领域发展

。

2012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销

有限公司的议案

》

,

公司与罗益生物共同出资组建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

(

三

)

获赠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彻底扭转公司经营困境

,

恢复了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与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托管协议

》

,

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托

管理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杭州物业

”

)100%

股权

。

公司受托管理杭州物业股权

,

为公司在破产重整后

过渡到恢复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奠定了基础

,

阶段性解决了公司持续经营问题

。

2012

年

12

月

5

日

,

郡原控股

、

郡原地产与本公司签订了终止托管协议

,

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

,

杭州物业

100%

的股

权不再被托管

,

杭州物业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由北生药业享有

。

为进一步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彻底扭转公司经营发展滞缓的局面

,

尽早恢复公司可持

续经营能力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接受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无偿赠予其持有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

郡原地产将其持有杭州物业

100%

股权捐赠给

公司

,

前述股权赠予工商变更登记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完成

。

公司将转型进入物业管理服务行业

。

杭州物业成立于

2004

年

,

已形成以住宅物业管理为主体

,

案场服务及商业物业管理为辅的业务板块格局

,

并依

托战略合作伙伴郡原地产的房产开发平台

,

成功在杭州

、

长沙

、

成都

、

沈阳分别开展业务

。

杭州物业

2012

年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14

万元

。

基于杭州物业的发展前景

,

预计杭州物业

2013

年

、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60

万元和

530

万元

,

业务经营稳定

。

郡原地产承诺

,

杭州物业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440

万元

、

460

万元

、

和

530

万元

。

公司获得了杭州物业

100%

股权后

,

彻底扭转公司经营困境

,

恢复并增强了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与盈利能

力

。

(

四

)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的要求

,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

理结构

,

规范公司运作

。

公司先后制订了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

则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

截至到目前为止

,

公司已经针对新的法律法规对相关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

从总

体来看

,

公司的运作和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公司将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拟采取的

主要措施有

:

1

、

股东与股东大会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履行股东大会职能

,

确保所有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

东享有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平等权利

。

在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充分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

,

切实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本公司将妥善制订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

,

严格规范本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

,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2

、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本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

切实履行对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

,

不

直接或间接干预本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

,

切实避免同业竞争

,

不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损

害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

不利用其控股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

,

以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3

、

董事与董事会

本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会的运作

,

督促公司董事认真履行诚信和勤勉的职责

,

确保公司董事会高效运

作

、

科学决策

。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规范公司运作

、

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

独立董事的选聘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4

、

监事与监事会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章程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要求

,

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

,

保障监

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

、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

、

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利

,

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

5

、

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1)

绩效评价

公司将积极着手建立公正

、

透明的董事

、

监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与程序

,

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

价由董事会或其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

,

独立董事

、

监事的评价将采取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

(2)

经理人员的聘任

公司将根据发展需要

,

通过对候选人

“

德

、

能

、

勤

、

绩

”

四方面的综合考核

,

本着

“

公平

、

公开

、

公正

”

的原则

,

由董

事会决定公司经理人员聘任

。

(3)

经理人员的评价与约束机制

为促进公司经营管理层切实履行忠实

、

诚信义务

,

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

本次恢复股

票上市完成后

,

公司将对经理人员采用以下激励约束措施

:

公司将在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许可并经有关部门许可

的情况下

,

结合年薪制

、

分配奖励等激励制度

,

建立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

以

吸引人才

,

保持管理人员的稳定

。

(4)

利益相关者

公司将尊重银行及其他债权人

、

职工

、

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

关注所在社区的

福利

、

环境保护

、

公益事业等问题

,

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

。

(5)

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将完善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

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

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

,

确保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地披露信息

。

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

,

公司保证主动

、

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

,

并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

(

五

)

按时披露公司

2009

、

2010

年

、

2011

年年度报告

公司聘请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2009

年度

、

2010

年度

、

2011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

并安

排了相应的工作团队全面配合会计师的工作

。

目前公司已顺利完成了

2009

年度

、

2010

年度

、

2011

年度审计工作

,

中

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

2009

年度

《

审计报告

》

(

中磊审字

[2010]

第

0178

号

)

、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

2010

年度

《

审计报告

》

(

中磊审字

[2011]

第

0437

号

)

、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的

2011

年度

《

审计报告

》

([2012]

中磊审

A

字第

0184

号

),

公司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94,434.71

万元

、

485.10

万元

、

1,774.21

万元

,

均实现盈利

。

同时公司

2009-2011

年度报告均于法定期限内公

布

。

六、关于公司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说明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关于发布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目前已具备恢复上市条件的实质条件

,

具体理由如下

:

1

、

北生药业前身为

“

北海通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北通实业于

1993

年

11

月

28

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

“

桂体改股

字

(1993)106

”

号文批准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

1996

年根据国务院

“

国发

(1995)17

号

”

文进行规范并经广西壮族自治

区

“

桂体改股字

(1996)83

”

号文确认

,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重新登记注册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450500000000938

。

1998

年

8

月

,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

“

桂体改股字

(1998)33

号

”

文批复北通实业正式更名为

“

广西

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2

、

2001

年

7

月

26

日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在上交所上网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120

万股

,

国有股存量发行

412

万股

,

合计

4,532

万股

,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9,000

万元

。

2001

年

8

月

7

日

,

公司

4,532

万股社会公众股

(

含国有股

减持

412

万股

)

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

股票简称

“

北生药业

”

,

股票代码为

“

600556

”。

3

、

由于公司

2006

年

、

2007

年

、

2008

年连续三年亏损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4.1.1

条

、

第

14.1.5

条和第

14.1.9

条的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下达

《

关于对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暂停

上市的决定

》

(

上证公字

[2009]49

号

),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5

月

27

日起暂停上市

。

4

、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中磊审字

[2010]

第

0178

号

”《

审计报告

》

,

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

利润

944,437,141.38

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44,347,147.88

元

)

。

北生药业暂停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度财务报告

显示公司已经盈利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第十四章第

14.2.1

条的规定

。

5

、

公司董事会已经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

《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

,

并已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

,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

上述程序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第十四章第

14.2.1

条

的规定

。

6

、

2010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的有关规定

,

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的相关申请文件

。

2010

年

5

月

12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

关于受理广西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通知

》

(

上证公字

[2010]25

号

)

决定受理公司提交的关于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

7

、

本公司已经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恢复上市的保荐机构

,

国金证券认为

:

公司申请股票

恢复上市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同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荐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

8

、

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

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书

》

,

协议约定

:

如果本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

,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全部股份的托管

、

登记和结算机构

。

如果公司股票终止

上市

,

公司将申请其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事宜

。

9

、

上市公司

2010

年

、

2011

年年度报告均于法定期限内披露

,

且

2010

年

、

2011

年均实现了盈利

。

公司管理层努力

改善经营状况

,

使北生药业具备了持续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

。

10

、

北生药业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

的相关议案

》

,

公司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

,

申请恢复上市

。

因此

,

北生药业本次恢复上市申请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第十四章第

14.2.1

条的

规定

。

综上所述

,

本公司认为已符合

《

关于发布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等相关规定

,

具备申请股票恢复上市的实质条件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556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2013—008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开盘参考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一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

(

二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

本所设立上市公司股票风

险警示板

(

以下简称

‘

风险警示板

’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被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

、

被本所作出终

止上市决定但处于退市整理期尚未摘牌的股票

,

在该板进行的交易

,

适用本办法

;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

,

适用本所其

他有关规定

。 ”

及第三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规定

“

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

自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之日起

,

至该措施被撤销之日的前一交易日止

,

在风险警示板进行交易

:(

二

)

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

北生药业股票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股票复牌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版进行交

易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第

14.2.18

条规定

,

由于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北生药业净资

产仍然为负

,

因此北生药业在披露

2012

年度报告后仍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块进行交易

。

(

三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五条的规定

“

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的

交易信息独立于其他股票的交易信息

,

予以分别揭示

,

会员应当对两类股票的交易信息予以相应独立显示

”

,

公司

股票交易信息将独立于其他股票的交易信息

。

(

四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六条的规定

“

投资者买卖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

整理股票

,

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

”

,

投资者买卖公司股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

。

(

五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

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

幅限制为

5%,

但

A

股前收盘价格低于

0.1

元人民币的

,

其涨跌幅限制为

0.01

元人民币

,B

股前收盘价格低于

0.01

美元

的

,

其涨跌幅限制为

0.001

美元

。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

自第二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

的涨跌幅限制为

5%

。

(

六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

单一账户当日累计买入的

单只风险警示股票

,

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

”

,

投资者单一账户当日累计买入公司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

。

(

七

)

恢复上市首日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N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为

600556

。

从恢复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起

,

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

“

ST

北生

”

,

股票代码不变

。

(

八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为

3.15

元

/

股

。

二

、

风险提示

(

一

)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交易开盘参考价是鉴于公司在

破产重整股权调整方案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需要对其暂停上市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进行除权

处理

,

因此其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可参照除权

(

息

)

参考价计算

。

北生药业恢复上市首日开盘价可参照除权

(

息

)

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

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

=[(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

)]×

除权前总股本

/

除权后总股本

A

股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

:3.15

元

/

股

(

经四舍五入处理

)

根据有关北生药业股票

(600556)

交易数据及实际情况

,

上述公式中的参数确定如下

:

1

、

北生药业恢复上市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为

4.09

元

/

股

;

2

、

现金红利为

0,

也未进行过配股

;

3

、

除权前总股本为

303,687,468

股

;

4

、

除权后总股本为

394,793,708

股

;

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

,

计算得到

A

股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为

3.15

元

/

股

(

经四舍五入处理

)

。

(

二

)

由于破产重整权益调整实施过程中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91,106,240

股全部用于清偿公司普通债权人债

务

,

北生药业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数量没有因为上述权益调整而增加

,

因此北生药业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

恢复上市后的价格要保持

4.09

元

/

股才能保证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值不会低于暂停上市前一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4.09

元

/

股

)

对应的市值

。

上述内容详见保荐人国金证券关于开盘参考价的报告书

。

(

三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2012

年

12

月修订

)

、《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

》、《

上海证

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相关交易安排如下

:

1

、

恢复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

2

、

恢复上市首日集合竞价阶段的有效申报价格应不高于前收盘价格

(

即上述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

3.15

元

/

股

)

的

900%,

并且不低于前收盘价格的

50%

。

3

、

恢复上市首日出现下列异常波动情形之一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

:

①

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

(

即当日公司股票的第一笔成交价格

)

首次上涨或下跌

10%

以上

(

含

);

②

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上涨或下跌

20%

以上

(

含

);

③

盘中换手率

(

成交量除以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

)

达到

80%

以上

(

含

);

因前款第

①

项停牌的

,

当日仅停牌一次

,

停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

,

停牌时间达到或超过

14:55

的

,

当日

14:55

复牌

。

因第

②

、

第

③

项停牌的

,

停牌时间持续至当日

14:55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的报告书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一

、

风险提示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生药

业

”

)

股票恢复交易开盘参考价是鉴于公司在破产重整股权调整方案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需

要对其暂停上市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进行除权处理

,

因此其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可参照除权

(

息

)

参考价计算

。

经计算得到北生药业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为

3.15

元

/

股

(

经四舍五入处理

)

。

北生药业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票恢复上市后的价格要达到

4.09

元

/

股才能保证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值不会低于暂停上市

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4.09

元

/

股

)

对应的市值

。

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

二

、

北生药业破产重整权益调整情况简介

2008

年

11

月

27

日

,

北海中院下达

(2008)

北破重字第

1

号

《

民事裁定书

》

,

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

,

指定公司清算组担

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

2008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债权人及出资人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

》”

)

。

2008

年

12

月

30

日

,

北海中院出具了

(2008)

北破重字第

1-1

号

《

民事裁

定书

》

,

裁定批准

《

重整计划

》。

《

重整计划

》

中北生药业出资人权益调整所涉及的出资人范围为截至

2008

年

12

月

26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北生

药业全体股东

,

涉及股份总数

303,687,468

股

,

其中限售流通股为

64,250,760

股

,

占股份总数的

21.157%;

流通股为

239,

436,708

股

,

占股份总数的

78.843%

。

以北生药业截至

2008

年

12

月

26

日总股本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按

10:3

的比例每

10

股转增

3

股

,

转增股份将全部

用于清偿公司普通债权人债务

,

共计向普通债权人转增

91,106,240

股

。

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由

303,687,468

股增

至

394,793,708

股

。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北海药业有限售条件股份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比例无变动

。

权益调整

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股票类型

权益调整前 权益调整后

２０１１

年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２５０

，

７６０ ２１．１６％ １５０

，

２９５

，

５４３ ３８．０７％ １５０

，

２９５

，

５４３ ３８．０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０

，

２５０

，

７６０ １６．５５％ １３９

，

８８１

，

６５４ ３５．４３％ １３８

，

５８９

，

２５９ ３５．１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１％ １０

，

４１３

，

８８９ ２．６４％ １１

，

７０６

，

２８４ ２．９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３９

，

４３６

，

７０８ ７８．８４％ ２４４

，

４９８

，

１６５ ６１．９３％ ２４４

，

４９８

，

１６５ ６１．９３％

总股本

３０３

，

６８７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三

、

北生药业权益调整行为对其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的影响分析

鉴于北生药业在破产重整权益调整方案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需要对其暂停上市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进行除权处理

,

因此其恢复上市首日开盘价可参照除权

(

息

)

参考价计算

。

四

、

北生药业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及计算公式

综上所述

,

北生药业恢复上市首日开盘价可参照除权

(

息

)

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

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

=[(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

)]×

除权前总股本

/

除权后总股本

根据有关北生药业股票

(600556)

交易数据及实际情况

,

上述公式中的参数确定如下

:

(1)

北生药业恢复上市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为

4.09

元

/

股

;

(2)

现金红利为

0;

(3)

除权前总股本为

303,687,468

股

;

(4)

除权后总股本为

394,793,708

股

;

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

,

计算得到

A

股恢复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为

3.15

元

/

股

(

经四舍五入处理

)

。

五

、

北生药业破产重整权益调整对原股东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由于破产重整权益调整实施过程中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91,106,240

股全部用于清偿公司普通债权人债务

,

北

生药业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数量没有因为上述权益调整而增加

,

因此北生药业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恢复

上市后的价格要保持

4.09

元

/

股才能保证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值不会低于暂停上市前一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

(4.09

元

/

股

)

对应的市值

。

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保荐人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556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2013—009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2012]84

号

《

关于有条件同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

的通知

》

的要求

,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磊

会计师

”

)

出具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物业

”

)

《

审计报告

》

([2013]

中磊审

A

字第

0002

号

)

和公司

恢复上市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依据该财务报告出具的

《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之专项核查意见

》。

根据中磊会计师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2013]

中磊审

A

字第

0002

号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杭州物业总资产

18,645,

602.79

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053,669.74

元

,2012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811,565.08

元

,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721,365.52

元

。

国金证券认为

:(1)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北生药业

”

)

破产重整完成后

,

北生药业通过控股杭州郡

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从事物业管理服务业务

,

恢复了盈利能力

;(2)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

后的

2011

年

、

2012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95.06

万元

、

472.14

万元

,

业务经营稳定

;(3)

北生

药业已取得郡原地产暂不要求偿付债务的承诺

,

减轻了后续经营的财务压力

;

因此

,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资产整体注入北生药业后

,

北生药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特此公告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之专项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金证券

”

)

受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北生药业

”

)

委托

,

担任

其股票恢复上市的保荐机构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关于发布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的通知

》

(

上证公字

〔

2012

〕

34

号

)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国金证券本着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

,

对北生药业的基本情况

、

破产重整

、

资产重组情况

、

发展前景

、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风险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

国金证券认为北生药业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已采取了有效的应对

措施

,

符合申请恢复上市的条件

。

基于前述理由

,

国金证券同意推荐北生药业股票恢复上市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

《

关于有条件同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

知

》

(

上证公字

[2012]84

号

),

有条件同意北生药业恢复上市

。

本保荐机构现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要求

,

就北生药

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

一

、

北生药业已恢复盈利能力

公司与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托管协议

》

,

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托

管理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杭州物业

”

)100%

股权

。

为进一步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彻底扭转公司经营发展滞缓的局面

,

尽早恢复公司可持

续经营能力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接受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无偿赠予其持有的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

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郡原地产

”

)

将其持有杭州物业

100%

股权捐赠给公司

,

前述股权赠予工商变更登记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完成

。

公司将转型进入

物业管理服务行业

,

恢复了盈利能力

。

2012

年

12

月

12

日

,

郡原地产出具承诺

,

暂不要求北生药业偿付对其的债务

。

郡原地产暂不要求北生药业偿付债

务

,

减轻了北生药业后续经营的财务压力

。

二

、

北生药业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

2009

年

1

至

10

月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期

,

在此期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已停止

,

将主要经营性资产通过

拍卖等形式已用于清偿债务

。

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2012

年

12

月公司通过无偿受赠形式获得杭州物业

100%

股权

,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物业管理服务

。

杭州物业成立于

2004

年

,

已形成以住宅物业管理为主体

,

案场服务及商业物业管理为辅的业务板块格局

,

并依

托战略合作伙伴郡原地产的房产开发平台

,

成功在杭州

、

长沙

、

成都

、

沈阳分别开展业务

。

杭州物业

2012

年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14

万元

。

基于杭州物业的发展前景

,

预计杭州物业

2013

年

、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60

万元和

530

万元

,

业务经营稳定

。

郡原地产承诺

,

杭州物业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440

万元

、

460

万元

、

和

530

万元

。

三

、

杭州物业主要财务情况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

[2013]

中磊审

A

字第

0002

号

《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

审计意见为

:

“

杭州郡原物

业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杭州郡原物业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

杭州物业最近两年的合并财务报告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

1

、

合并资产负债简表

(

单位

:

元

)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８

，

０９２

，

１０４．４８ ２０

，

４３９

，

５６９．９８

流动资产

５５３

，

４９８．３１ ６１８

，

５８８．５５

资产总计

１８

，

６４５

，

６０２．７９ ２１

，

０５８

，

１５８．５３

流动负债

７

，

２３２

，

８０２．９４ １２

，

６６８

，

０１３．２９

非流动负债

１

，

３５９

，

１３０．１１ ９５７

，

８４１．０２

负债合计

８

，

５９１

，

９３３．０５ １３

，

６２５

，

８５４．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０５３

，

６６９．７４ ７

，

４３２

，

３０４．２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８

，

６４５

，

６０２．７９ ２１

，

０５８

，

１５８．５３

2

、

合并利润简表

(

单位

:

元

)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３１

，

８１１

，

５６５．０８ ３０

，

３２９

，

８９７．１０

二

、

营业总成本

２５

，

３２１

，

８５３．３６ ２５

，

７４４

，

３７８．６７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

，

４８９

，

７１１．７２ ４

，

５８５

，

５１８．４３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６

，

４１６

，

０８７．８０ ４

，

９０５

，

２９４．５９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４

，

７２１

，

３６５．５２ ３

，

９５０

，

５５８．７８

杭州物业

2012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达到了郡原地产对其

2012

年的盈利承诺

。

综上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1

、

北生药业破产重整完成后

,

通过受赠的形式获得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恢复了盈利能力

。

北生药业通过控股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事物业管理服务业务

。

2

、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发表了标

准的无保留意见

,

并出具了

[2013]

中磊审

A

字第

0002

号

《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3

、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

2011

年

、

2012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95.06

万元

、

472.14

万元

。

预计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

2014

年可以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460

万元和

530

万元

。

4

、

北生药业已取得郡原地产暂不要求偿付债务的承诺

,

减轻了后续经营的财务压力

。

因此

,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整体注入北生药业后

,

北生药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保荐代表人

:(

廖卫平

) (

刘伟石

)

法定代表人

:(

冉 云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556 股票简称:*ST北生 编号:临2013—010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

、

2013

年

1

月

29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本次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4

日下午

14:00

时在北海市北海大道

209-1

号南洋

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开始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６１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３６

，

９１５

，

５４２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０．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０．０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５６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０３

，

２５０

，

２５０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６．１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６．１５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条件的议案

１３２４４８２５９ ５５．９１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６３４８９７ ０．６９

否 是

议案二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二中

子议案

１

１

、

本次重组的方案

１３２３８１３３７ ５５．８８ １０２０５９３８６ ４３．０８ ２４７４８１９ １．０４

否 是

议案二中

子议案

２

２

、

资产置换

①

交易标的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交易对方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④

期间损益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⑤

员工安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

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

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中

子议案

３

３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

①

发行股票类型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发行对象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发行价格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７３２５１９ ４３．３６ １８１７９８６ ０．７７

否 是

④

发行数量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３７８９０９ ４３．２１ ２１７１５９６ ０．９２

否 是

⑤

锁定期安排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

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

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⑦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中

子议案

４

４

、

收购郡原地产对本公司的债权

①

发行股票类型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发行对象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发行价格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９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④

交易标的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⑤

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发行数量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９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⑦

锁定期安排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⑧

期间损益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⑨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

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

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⑩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中

子议案

５

５

、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三

关于

《

广西北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及摘要的议案

１３２３７５８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０７３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四

董事会对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１３２３６２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０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五

关于公司与任马力等

３１

名股份认购方签订

《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

及其补

充协议的议案

１３２３６３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１９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六

关于公司与浙江郡原地

产股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

收购债权协议

》

及其补

充协议的议案

１３２３６３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１９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七

关于任马力

、

武华强

、

武

国富

、

武国宏

、

魏建松免

于以要约收购方式购买

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八

关于批 准 公 司 与 任 马

力

、

武华强

、

武国富

、

武

国宏

、

魏建松签订

《

业绩

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九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的财务会计报告和

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评

估报告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十

关于注销北海罗益医药

市场营销有限公司的议

案

１７６２２３０４０ ７４．３８ ５８９７２６８３ ２４．８９ １７１９８１９ ０．７３

是 否

议案十一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十二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７６２１８０４０ ７４．３８ ５８９７２６８３ ２４．８９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是 否

议案十三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

议案

１７６２１８０４０ ７４．３８ ５８９７２６８３ ２４．８９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是 是

2.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票

数占出

席会议

社会公

众股东

所持股

份数比

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票

数占出

席会议

社会公

众股东

所持股

份数比

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数

占出席会

议社会公

众股东所

持股份数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 上市 公

司非公开发 行股 份购

买资产的条件的议案

１３２４４８２５９ ５５．９１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６３４８９７ ０．６９

否 是

议案二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二

中子议

案

１

１

、

本次重组的方案

１３２３８１３３７ ５５．８８ １０２０５９３８６ ４３．０８ ２４７４８１９ １．０４

否 是

议案二

中子议

案

２

２

、

资产置换

①

交易标的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交易对方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交易标的的 定价 依

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④

期间损益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⑤

员工安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相关资产办 理权 属

转移 的合同 义务 和违

约责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

中子议

案

３

３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

①

发行股票类型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发行对象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发行价格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７３２５１９ ４３．３６ １８１７９８６ ０．７７

否 是

④

发行数量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３７８９０９ ４３．２１ ２１７１５９６ ０．９２

否 是

⑤

锁定期安排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相关资产办 理权 属

转移 的合同 义务 和违

约责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⑦

拟上市的证 券交 易

所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

中子议

案

４

４

、

收购郡原地产对本公司的债权

①

发行股票类型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②

发行对象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③

发行价格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９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④

交易标的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⑤

交易标的的 定价 依

据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⑥

发行数量

１３２３６５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９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⑦

锁定期安排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⑧

期间损益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⑨

相关资产办 理权 属

转移 的合同 义务 和违

约责任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⑩

拟上市的证 券交 易

所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二

中子议

案

５

５

、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３２３７００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０３４５８６ ４３．０７ ２５１０９１９ １．０６

否 是

议案三

关于

《

广西北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重大 资产

置换及发 行股 份购 买

资产暨 关联 交易报 告

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议

案

１３２３７５８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０７３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四

董事会对公司 重大 资

产置换及发 行股 份购

买资产的审慎 判 断 的

议案

１３２３６２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０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五

关于公司与任 马 力 等

３１

名股份认购 方签 订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１３２３６３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１９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六

关于公司与浙 江 郡 原

地产股份有 限公 司签

订

《

收购债权协议

》

及

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１３２３６３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１９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七

关于任马力

、

武华强

、

武国富

、

武国宏

、

魏建

松免于以要约 收购 方

式购 买公司 股份 的议

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八

关于批准公司 与任 马

力

、

武华强

、

武国富

、

武

国宏

、

魏建松 签订

《

业

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九

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 重

组有关的财 务会 计报

告和审计报告

、

盈利预

测及盈利预 测 审核 报

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议案十

一

关于授权董事 会办 理

重大资产置 换及 发 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３２３５８３３７ ５５．８７ １０２８３２３８６ ４３．４０ １７２４８１９ ０．７３

否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京云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列席了会议

。

公司聘请上海

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

、

李仲英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

关于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力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

,

指派本所陈鹏

律师

、

李仲英律师

(

以下合称

“

本所律师

”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以下统称

“

法律法规

”

)

及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的规定就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

,

本所假设

: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

、

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

、

准

确

、

完整的

;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

、

有效的授权

;

4.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

,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标准以及勤勉尽责的精神

,

就题

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公告的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以下简称

“

会议

公告

”

),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公告等文件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及股权登记日等事项

,

并在会议公告

中列明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4

日下午

14:00

在北海市北海大道

209-1

号南洋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召开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4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均符合有关会议公告的内容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件

,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

(

或股东

代理人

)

共计

51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3,665,29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86%

。

基于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565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3,250,25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5%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上述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及相关子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

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

进行计票

、

监票

。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结束后

,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本

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

,

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会议公告中列明的

《

关于注销北海罗益医药市场营销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

会议公告中列明的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

案

》

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其他议案未获得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告材料

,

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

,

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

并无任何副本

。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炯律师
经办律师

陈鹏律师
李仲英律师

二
○

一三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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